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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1.法定名称及缩写

公司名称：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NEW� CHINA� PENSION� CO.,� LTD.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

3.公司住所和营业场所

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4008号前海深港创新中心C组团1F-01-10室

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17层1703、1704、1705单元

4.成立时间：2016年9月19日

5.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团体人寿保险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

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业务；开展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全国

6.法定代表人：李文锋

7.客服电话、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

（1）客服电话：4008155599

（2）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4008155599

官方微信投诉：“新华养老保险” 官方微信

投诉服务专递邮箱：service@newchinapension.com

（3）投诉处理程序：

/8.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17层1701、1702、1706、1707、1708，联

系电话：010-65695223

深圳分公司营业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金融街1号弘毅大厦写字楼24C， 联系电话：

0755-32866552

湖北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楚汉路17号汉街总部国际F座40层1b室、02室、03室、4a室，联

系电话：027-59320197

（二）产品基本信息

1.保险产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在售2款保险产品，为新华养老盈佳人生（智享版）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新华养

老福满金生E款养老年金保险。 保险产品条款等信息详见公司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披露-基本披露-保险产品

基本信息，网址如下：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2.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备案养老保障管理产品2只，分别是：新华员工福利集合型团体养老保障管

理产品、新华薪酬延付型团体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3.养老金产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备案10只年金养老金产品且全部运作，类型包括：普通股票型、混合型、固定

收益-普通型、货币型、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固定收益-信托产品型、固定收益-存款型。

二、财务会计报告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附注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8 268,421,428 198,308,42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 24,640,208 317,649,011

应收管理费 10 51,700,266 26,743,356

其他应收款 11 1,571,162 1,596,622

定期存款 12 327,513,635 122,578,517

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 2,031,949,839 1,754,299,668

债权投资 14 841,199,866 941,450,173

其他债权投资 15 454,241,426 522,632,37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 853,580,474 -

存出资本保证金 17 1,028,969,005 1,030,406,695

固定资产 18 6,673,968 5,361,373

在建工程 19 685,617,174 514,256,926

使用权资产 20,759,486 12,516,086

无形资产 20 1,540,909,295 1,585,196,5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 101,197,319 115,829,803

其他资产 17,099,068 16,594,610

资产合计 8,256,043,619 7,165,420,229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2 422,452,221 415,588,759

预收保费 1,191,500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5,629,575 -

应付职工薪酬 23 57,854,228 45,670,145

应交税费 636,117 24,625,468

其他应付款 24 48,815,903 52,259,696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25 1,739,504,052 829,064,496

寿险责任准备金 26 111,676,776 49,101

租赁负债 22,100,507 12,812,296

递延收益 27 450,370,254 463,714,557

其他负债 359,641 359,641

负债合计 2,860,590,774 1,844,144,159

股东权益：

股本 28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29 62,998,387 5,369,926

盈余公积 30 34,037,857 32,383,026

一般风险准备 30 34,037,857 32,383,026

未分配利润 31 264,378,744 251,140,092

股东权益合计 5,395,452,845 5,321,276,070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8,256,043,619 7,165,420,229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2.利润表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24年度 2023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营业收入 431,237,293 176,768,502

已赚保费 119,660,727 22,106

保险业务收入 119,660,727 22,106

管理费收入 32 67,579,643 27,392,291

利息收入 33 98,714,159 103,535,127

投资收益 34 68,810,442 43,561,90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5 53,783,113 (20,775,657)

其他收益 36 3,109,399 1,882,257

其他业务收入 19,579,810 21,150,477

二、营业支出 (417,645,035) (168,405,142)

退保金 (12,061) -

赔付支出 (41,150) (3,117)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11,627,675) (28,865)

税金及附加 (47,014) (342,34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782,229) -

业务及管理费 37 (171,040,346) (137,760,699)

其他业务成本 (85,641,880) (29,680,665)

信用减值损失 38 (37,452,680) (589,452)

三、营业利润 13,592,258 8,363,360

加：营业外收入 20,807 53,977

减：营业外支出 (1,572) (21,608)

四、利润总额 13,611,493 8,395,729

减：所得税费用 39 2,936,821 (699,884)

五、净利润 16,548,314 7,695,845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16,548,314 7,695,84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9 57,628,461 4,733,028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3,537,548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0,869,438 -

保险负债保障准备变动 (29,486,040) -

所得税影响 (17,845,850) -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090,913 4,733,028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9,086,553 6,089,366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107,940) 80,300

保险负债保障准备变动 (3,524,063) -

所得税影响 (1,363,637) (1,436,638)

七、综合收益总额 74,176,775 12,428,873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3.现金流量表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注 2024年度 2023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20,852,227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830,828,295 811,715,796

收到的管理费收入 42,622,734 52,424,51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28,103 3,349,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3,931,359 867,489,909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53,211) (3,117)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6,152,655)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7,538,568) (86,040,4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858,034) (1,997,5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447,035) (30,688,9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8,049,503) (118,730,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 815,881,856 748,759,7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116,456,941 2,080,385,17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45,752,682 284,103,487

收到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292,695,803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54,905,426 2,364,488,661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34,440,069) (2,950,151,6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50,266,409) (125,298,528)

支付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 (239,335,47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364,210) (9,855,4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88,070,688) (3,324,641,0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165,262) (960,152,41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现金净额 - 349,566,57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49,566,571

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现金净额 (1,168,212) -

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0,004,074) (10,904,87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72,286) (10,904,8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72,286) 338,661,7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2) 71,544,308 127,269,09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2,692,878 55,423,788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2) 254,237,186 182,692,878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4.股东权益变动表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24年1月1日 5,000,000,000 5,369,926 32,383,026 32,383,026 251,140,092 5,321,276,070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57,628,461 1,654,831 1,654,831 13,238,652 74,176,775

综合收益总额 - 57,628,461 - - 16,548,314 74,176,775

利润分配 - - 1,654,831 1,654,831 (3,309,662) -

提取盈余公积 - - 1,654,831 - (1,654,831)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1,654,831 (1,654,831) -

2024年12月31日 5,000,000,000 62,998,387 34,037,857 34,037,857 264,378,744 5,395,452,845

2023年1月1日 5,000,000,000 636,898 31,613,441 31,613,441 244,983,417 5,308,847,19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4,733,028 769,585 769,585 6,156,675 12,428,873

综合收益总额 - 4,733,028 - - 7,695,845 12,428,873

利润分配 - - 769,585 769,585 (1,539,170) -

提取盈余公积 - - 769,585 - (769,585)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769,585 (769,585) -

2023年12月31日 5,000,000,000 5,369,926 32,383,026 32,383,026 251,140,092 5,321,276,070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二）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

制。

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公司本年度无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容参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三）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公司2024年聘请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 ）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

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马千鲁和魏优。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德勤审计。 德勤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

容参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未来现金流假设、主要精算假设方法及其结果

1.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分为寿险原保险合同准备金和非寿险原保险合同准备金，分别由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

决赔款准备金组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

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

公司将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一个计量单元，以公司履行原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

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

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内将边际计入各期损益。 边际包括

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 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提取的准备金。 剩余边际是公司于

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计提的准备金，并在整个保险合同期间内进行摊销。 如有首日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与预计未来现金流的合理估计和风险边际相对独立。有关假设变化不

影响剩余边际后续计量。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

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2）未决赔款准备金计量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其中，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计法计提，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

因素；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过去12月实际理赔金额的一定比例计量，同时考虑边际因素；理赔费

用准备金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采用比例法计提。

2.准备金计量假设

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假设包括投资收益率（折现率）假设、保险风险发生率假设、费用假设、退保率假

设以及其他相关假设，并考虑不利情形。

（1）最优估计假设

a.投资收益率和折现率假设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同，折现率假设根据监管规定采用指定收益

率曲线加合理溢价确定。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随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

期产生的未来投资收益率确定折现率假设。

b.发生率、退保率、费用率和其他相关假设

公司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 并结合行业数据确定合理估计值分别作为如死亡发生率、疾

病发生率、伤残率等保险事故发生率假设、退保率假设和费用假设。 未来费用水平对通货膨胀反应敏感的，本

公司在确定费用假设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以及本公司费用控制的影响。

（2）不利情景假设

计量寿险合同准备金时,在死亡率、疾病发生率、费用率、退保率等假设中，选择至少一种引起负债增加的

假设变动作为不利情景假设计量风险边际。 非寿险未到期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用行业比例

计量。

3.准备金评估结果

截至2024年12月底，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111,676,776元，其中寿险责任准备金111,676,776元。

（二）准备金评估结果以及与前一年度评估结果的对比分析

公司2024年度准备金评估结果及去年同期结果比较如下： （单

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

未决赔款准备金 - -

寿险责任准备金 111,676,776 49,101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 -

合计 111,676,776 49,101

公司2024年责任准备金评估结果比2023年增长较多，主要是因为，公司2023年主力销售专属养老保险业务，涉

及的责任准备金规模较小；2024年新业务中长期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均确认为保险合同，增加责任准备金余额。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保险法》《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2

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构建了由董事会负

最终责任、监事会进行监督，总裁室直接领导，以风险管理部门为依托，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所有主要

业务单位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并明确各层级的风险管理职责。

2024年公司各风险管理组织严格对照全面风险管理职责分工，有效履职，较好的管理控制了公司各类风

险。

（二）风险管理总体策略及执行情况

2024年，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战略和风险评估情况，在回溯2023年风险偏好体系建设及落地执行情况的基

础上对自身风险偏好体系进行适时更新完善和补充,制定并印发了《2024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公司总体风

险偏好为：基于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方期望，公司风险偏好以保证资本、价值、盈利、

流动性相互平衡，遵循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有效管控操作风险、维护公司声誉及品牌良好形象，实现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

公司不断建立健全风险偏好的传导机制，将风险偏好逐级传导至各风险责任单位，融入公司经营决策。 公

司每季度开展风险限额监测、分析与报告工作，监督对超限额指标的纠偏与整改执行。 同时对发展规划、资产

配置策略、业务规划和全面预算等重大经营事项均进行独立风险评估，并出具独立风险评估报告，提高重大经

营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公司定期监测风险偏好指标，汇总指标执行情况并进行预警、分析。 2024年，公司未发生偏离公司风险偏

好目标、突破风险容忍度的风险事件。

（三）公司主要风险评估与管控措施

2024年，公司围绕发展实际，持续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有效提升各项风险防控能力，各层级风险管理

组织有效履职，牢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

1.市场风险

1.1市场风险评估

截至2024年底，公司配置受市场风险影响较大的保险资金资产包括债券、股票、权益类基金等，建立了以

久期、凸性为重点监测指标的债券类资产指标监测体系，以VaR、Beta、波动率为重点监测指标的权益类资产

指标监测体系，采取限额管理等措施，将市场风险可能引起的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2024年，公司市

场风险整体可控。

1.2市场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市场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明确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规范市场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管

理流程。 二是进一步健全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优化市场风险偏好、容忍度及限额，建立市场风险关键风险指标，

并执行市场风险常态化风险监测及报告机制。 三是投资过程中重点对各权益类资产的VaR值、波动率等指标

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一定时间内可能出现的损失情况进行评估，保证资产配置遵守合规要求。 四是在投资组合

风险控制方面，对投资组合的市场价值密切监控，在投资组合价值出现异常变动时制定风险预案，加强资产配

置管理，严控市场风险。

2.信用风险

2.1信用风险评估

公司始终严守信用风险底线，优选投资交易对手与标的，坚持信用不下沉，加强了投资活动交易对手管理

和穿透管理，通过内部评级、授信管理、主体/地区/行业集中度等限额控制等措施，将信用风险可能引起的损失

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2024年，公司持仓信用资产未发生违约事件，信用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

度、风险限额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2.2信用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信用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进一步健全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优化信用风险偏好、容

忍度及限额，建立信用风险关键风险指标，并执行信用风险常态化风险监测及报告机制。 二是持续完善评级基

础制度方法及系统功能。 持续更新模型数据，对信用评级系统进行升级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信用评级工作效

率。 三是持续加强日常信用风险监控。 在投前严格准入的基础上，对于已持仓项目，持续做好事后常态化风险

监控，进一步提升信用风险预警能力。 四是秉持审慎态度对房地产项目、城投行业投资开展信用评级及风控工

作，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力度。

3.保险风险

3.1保险风险评估

公司严格遵循监管及公司制度，防范和管理保险风险。 一是积极发展长期养老保险产品，满足分支机构及

市场需求，产品开发设计符合监管规定和公司制度要求，定价方法符合一般精算原理和有关精算规定。 二是不

断健全保险风险管理体系，严格根据各项制度开展保险风险管理相关工作。 三是优化核保理赔管理，持续提升

保险风险防范能力。 2024年，公司未发生因保险产品导致的重大风险事件，保险风险整体可控。

3.2保险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保险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

保险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方面， 公司制定了 《保险风险管理制度》《保险产品开发及管理办法 （试

行）》等保险风险管理制度，规范涉及保险风险相关各环节的工作。

产品开发方面，产品开发管理严格遵守监管法规、公司制度和工作流程，产品设计、保险费率厘定合理，利

益演示方法符合一般精算原理和有关监管规定。 核保核赔方面，持续对核保核赔流程、制度等方面进行梳理，

细化权限管理规则、细分渠道承保核保流程、优化理赔管理细则，完善核保理赔等业务环节的风险控制标准、

尺度、工作流程，将保险风险管理嵌入业务流程中。 准备金评估方面，不断健全准备金评估体系，优化准备金评

估流程，提升准备金评估结果的科学性，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制度开展准备金评估工作。 四是费用管理方

面，按照监管政策指导，严格执行经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落实“报行合一” 要求，促进业务平稳健康发

展。

4.流动性风险

4.1流动性风险评估

截至2024年底，公司各项流动性风险指标值均未超风险限额。基本情景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

盖率均大于100%，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均大于50%，满足监管要求。 2024年，公司

未发生流动性风险事件，流动性风险较小。 公司目前的保险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

誉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流动性造成重大影响。

4.2流动性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流动性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积极开发新产品，丰富保险产品结构，加大全国销售

推动力度和机构督导，推动业务健康稳健发展，提升竞争力。 二是进一步加强流动性风险主动管理，结合公司

制度，细化和落实各部门管理职责，动态监控和管理投资账户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定期评估流动性需求、

投资资产流动性水平和市场价值，检验投资资产的变现能力，进一步加强回购管理，控制总体杠杆水平，定期

评估可抵押资产融资能力，保持流动性资产的规模比例。 三是定期开展流动性应急演练，提升流动性风险管控

能力。

5.操作风险

5.1操作风险评估

公司通过综合运用操作风险偏好体系、关键风险指标、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收集、操作风险识别与评估等操

作风险管理方法及配套机制，完善操作风险识别、评估、计量、监测、处置工作。 2024年，公司未发生重大操作风

险损失事件，操作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度、风险限额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操作风险整体可控。

5.2操作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操作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严格按照操作风险管理制度，通过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收

集、操作风险事件清单识别、风险限额监测等方式对操作风险进行监测、分析、评估。 二是组织开展了内控评估

工作，将内控评估作为操作风险评估的重要手段，持续推进内控机制健全完善，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三是结合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相关要求，不断完善各业务条线的制度及内部操作流程。 四是积极推进各项系统建设，

促进业务流程线上化，防止人为失误操作。

6.声誉风险

6.1声誉风险评估

公司结合经营管理现状，持续防范因机构行为、从业人员行为或外部事件等，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

媒体等对公司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公司品牌价值，不利于正常经营，甚至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

险。 2024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声誉风险事件，声誉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度、风险限额、关键风险指标

均在正常范围内。声誉风险整体可控。公司目前的保险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流动性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声誉风险造成重大影响。

6.2声誉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声誉风险，公司采取以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持续加强对主流媒体监测，持续防范因主动行为造成对

外负面影响或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媒体等对公司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到市场

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二是持续对官方媒体关于养老保险业务报道进行跟踪，及时排查跟踪涉及公司的宣

传报道或负面舆情，做好日常监测，每月将舆情监测数据情况发送经营管理层；三是按照制度要求，做好年度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及相关演练中涉及到声誉风险部分的处置演练工作； 四是组织开展声誉风险事前评

估。 总公司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在各自业务管理范围内履行声誉风险评估、监测、排查等工作，筑牢声誉风险管

理的第一道防线，对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业务活动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7.战略风险

7.1战略风险评估

公司按照养老保险公司定位，坚持主责主业，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提升各项能力、加强业务拓展，牢牢

守住风险底线，不断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公司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持续跟踪计划达成情况，

加强对年度任务及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的落实情况考核，每年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2024年，公司战

略风险整体可控。

7.2战略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战略风险，公司采取以下管控措施：一是持续开展战略风险指标的日常监测，密切关注相关业务领域

的战略风险，关注限额指标的变动幅度。 二是梳理经营计划达成情况，针对较计划差距较大的指标进行督导提

示。 三是强化服务国家战略指标达成情况督导，梳理服务国家战略工作计划，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工作的针对

性。 四是加强分公司管理，深化总分协同。 组织召开业务调度会，总结分析分公司业务计划达成情况和优秀案

例分析，充分调动分公司积极性。

五、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一）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

公司2024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销售渠道 原保险保费收入（元） 退保金（元）

新华养老福满金生E款养老年金保险 银行代理 80,672,000.00 7,454.29

新华养老福满金生C款养老年金保险 银行代理 38,694,000.00 4,606.98

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公司直销、银行代理 294,727.19 无

新华养老盈佳人生(智享版）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公司直销、银行代理 无 无

（二）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居前3位的保险产品

公司2024年度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居前3位的保险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销售渠道 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元） 退保金（元）

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公司直销、银行代理 834,062,742.00 16,872,178.00

新华养老福满金生E款养老年金保险 银行代理 82,009,000.00 无

新华养老福满金生C款养老年金保险 银行代理 38,694,000.00 无

（三）2024年度，公司无投资连结型产品

六、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99.8%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除控股股东外，公司无其他实际控制

人。

（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股东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 ）和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华资产” ），持股比例分别为99.8%、0.2%。

2024年度，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亦不存在股权质押情形。

（三）股东大会职责及主要决议

1.股东大会职责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6）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9）对发行公司债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及公司上市作出决议；

（10）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11）对公司聘用、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2）修改章程，审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13）依照法律规定对收购本公司股份做出决议；

（14）审议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的提案；

（15）审议批准公司设立法人机构；审议批准公司单个项目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

（含），或年度累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5％（含）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抵

押、资产购置等资金运用事项；审议批准年度累计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万分之三（含）的重

大对外捐赠事项；

（16）通报有关监管机构对本公司的监管意见，听取本公司的整改情况；

（17）需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18）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19）审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2.本年度股东大会主要决议情况

会议

名称

召开

时间

召开地点

出席

情况

主要议题

表决

情况

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

2024年5月6日

新华保险大

厦2023会议

室

应 到 股 东 代 表 2

人，实到2人

1.审议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审议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听取关于2023年偿付能力情况说明的汇报

5.审议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7.听取关于2023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的汇报

8.听取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尽职报告的汇报

9.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10.听取关于2023年度监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的汇报

11. 听取关于202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报告的汇报

审议议案全部通

过，同意股份均占

100%； 听取事项

无异议

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年5月31日

新华保险大

厦2023会议

室

应 到 股 东 代 表 2

人，实到2人

1.审议关于2024年至2026年三年资本规划报告的议案

全部通过，同意股

份均占100%

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4年8月9日

新华保险大

厦2023会议

室

应 到 股 东 代 表 2

人，实到2人

1.审议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4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3.听取关于制定准备金计量内控管理规定（试行）的汇报

审议议案全部通

过，同意股份均占

100%； 听取事项

无异议

（四）董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董事简历，包括董事兼职情况

1.董事会人员构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会成员共8人，含董事长1人，执行董事1人，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6

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2024年内共计两名董事离任，其中包括1名独立董事。

2.董事会职责

公司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控制、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用情况；

（4）制订公司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

（5）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8）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9）在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产抵押资金运用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产

处置、资产购置、数据治理、对外捐赠等资金运用等事项。 审议批准公司单个项目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5％，且年度累计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5％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

抵押、资产购置等事项；审议批准年度累计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万分之三的对外捐赠事项；

（10）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11）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2）决定分支机构的设置，并报监管审核批准；

（13）定期评估并完善公司的治理状况，审定公司治理报告；

（14）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合规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监督高级管理

层履行职责；

（15）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拟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审议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

规则；

（16）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听

取外部审计师的报告；

（17）制定公司保险资金运用及资产管理规则和指引、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决定

资金托管人的选择及订立、变更和终止投资管理协议；

（18）审议批准公司的准备金制度，年度准备金的提

取和使用以及损失核销预算等，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19）评估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审定公司年度偿付能力报告。 当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时，制定包括但不限于

资本补充计划等补充偿付能力方案；

（20）制定公司内部控制政策，建立与业务性质和资产规模相适应的内控体系，并定期对公司内控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估；制定公司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政策，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建立识别、评

估和监控风险的机制，并定期对公司业务、财务、内控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风险进行检查评估；建立合规管理

机制，并定期对公司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审定内控、风险和合

规评估报告；

（21）审议批准监管规则下的重大关联交易以及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由董事会批准的

其他关联交易；

（22）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审定信息披露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资金运用管理制度及授权机制等；

（23）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24）选聘实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

（25）制定公司资本规划，承担资本或偿付能力管理最终责任；

（26）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27）承担股东事务的管理责任；

（28）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并对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任；

（29）建立公司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识别、审查和管理机制；

（30）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3.工作情况

2024年度，公司董事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忠实、

勤勉地履行董事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董事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本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13次会

议，审议、听取91项议题。

4.董事简历

（1）李文峰先生，中国国籍

李文峰先生自2024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自2024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自2024年2月起担

任新华保险总裁助理。 李先生于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兼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

司” ）派出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自2019年2月至2023年12月，李先生任汇金公司证券机构管

理部/保险机构管理部高级副经理、直管企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股权管理二部机构三处处长、高级经理等职务，

期间挂职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管委会（朝阳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主任。2009年9月至2019年2月，李先生曾

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 ）监事会办公室/内审部经理、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

公室高级副经理。李先生曾就职于审计署济南特派办、审计署信息邮政审计局。李先生具有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学硕士学位和审计师资格。

（2）杨雪女士，中国国籍

杨雪女士自2023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1年10月起担任新华保险非执行董事，目前供职于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总经理。杨女士于2010年12月加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

司” ），历任中投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培训发展组组长，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培训发展处/党校办公室处长。 此前，杨女士曾任职于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区）等。 杨女士于2010年2月取得美国福坦莫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具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一级资格。

（3）苑超军先生，中国国籍

苑超军先生自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2024年11月起担任本公

司财务负责人，2024年7月至11月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临时负责人，2020年1月至3月担任本公司临时负责

人，2011年9月至2023年1月担任新华保险总裁助理。 苑先生2002年11月加入新华保险，历任潍坊中心支公司

总经理、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高级总经理，总公司个人业务总监，总裁助理兼个人业务

总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华北区域总经理、东北区域总经理等职。 苑先生拥有保险专业中级资格证书，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4）陈一江先生，中国国籍

陈一江先生自2017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4年12月起担任新华资产党委副书记、临时负责人（拟

任总经理），2023年9月起担任新华资产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1月起担任新华资产管理 （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现兼任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汉德生产力跨国促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通

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汇鑫

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新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陈先生2017年6月至2024年3月担任新华保险投资部总

经理（公司总监级），2016年12月至2023年9月担任新华资产董事，曾兼任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陈

先生自2003年加入新华保险，历任北京分公司财务部经理、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主持）、资金部总经理。

陈先生于1999年获得厦门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并于2002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EMBA学位。

（5）龙向欣先生，中国国籍

龙向欣先生自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1年6月起担任新华资产副总经理，自2017年10月起担

任新华资产固定收益投资总监。龙先生2019年12月至2021年3月任新华资产总经理助理，2006年6月至2020年

1月任新华资产固定收益部总经理，2002年3月至2006年6月任新华保险金融投资部投连分红业务处经理，

1996年9月至2002年3月任新华保险团体部业务员、资金运用部证券处研究员等职。 龙先生于1996年获中央财

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6）侯玉成先生，中国国籍

侯玉成先生自2021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侯先生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

中心副主任，兼任内蒙古财经大学宏观经济与货币管理研究院院长，硕士学历，曾任吉林省政府金融办首席经

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从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管

理研究及经济与金融市场风险识别和管控政策的研究。

（7）李伟先生，中国国籍

李伟先生自2021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先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工作

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人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企业合规研究与教育中心执行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李先生于200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学博士学位，研究

方向为企业合规、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2024年3月起，李先生同时兼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外部董

事，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曾兼任北京建工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

（8）王向楠先生，中国国籍

王向楠先生自2024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王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保险与经济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金融研究所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室负责人，曾供职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哈佛大学访问科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王先生于

2012年获得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金融风险管理师资质，研究领域包括保险、

养老金等。 王先生自2024年3月起担任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独立董事。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2024年，公司独立董事均严格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董事会专委员会会议，列席股东大会会议，积极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并就有关议案客观、公正和独立地发表了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股东和金融消费

者的利益。

（六）监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监事简历，包括监事兼职情况

1.人员构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监事会成员共3人，其中股权监事、外部监事、职工监事各1人。 2024年监事成

员无变动。

2.监事会职责

公司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监督公司的财务；

（2）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章程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提议；

（3）当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大会

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时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

（5）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6）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7）提名独立董事；

（8）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9）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除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职责外，还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1）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定符合公司情况的发展战略；

（2）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稳健性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3）对公司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

（4）对董事的选聘程序进行监督；

（5）对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实施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6）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3.工作情况

2024年，公司监事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

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通过召开监事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等方式忠实、勤勉地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有效维

护了公司、股东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本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8次会议，审议、听取32项议题。

4.监事简历

（1）陈德礼先生，中国国籍

陈德礼先生自2017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自2010年5月起任新华资产副总经理，2011年3月起兼任新

华资产财务负责人，2019年12月起兼任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2024年6月至2024年12月担任新华资产临时负

责人。 陈先生新华保险派驻新华资产负责人助手，新华保险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处长，新华保险

北京分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计划财务部副处长，南京市物价局办公室科员等职。陈先生于1986、1994、1997

年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2）张俊岩先生，中国国籍

张俊岩先生自2023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兼任中国保险学会法律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理事等职。 张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与保险、保险法律与监管、民商

法学，讲授课程包括保险学、保险法、保险监管、财产与责任保险、人身保险、金融法等，著有多项保险理论及实

务论著。张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张先生同时兼任中华联合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久隆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国寿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3）卢建龙先生，中国国籍

卢建龙先生自2017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卢先生于1995年获得南开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学士

学位。1995年7月至2003年4月，卢先生历任平安保险总公司证券投资部投资分析师岗、平安人寿深圳福田支公

司团险室主任、平安人寿青岛分公司团体业务部经理、平安人寿总公司健康保险部团险室负责人、平安保险集

团战略发展中心项目经理（集团B类干部）等职。 2003年5月至2006年8月，历任太平人寿总公司团体业务部总

经理助理、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 2011年2月至2013年6月，历任和谐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团体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 2013年6月加入新华

保险后，曾任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健康机构发展部负责人、新华保险战略推进办公室成员、本公司

筹建组成员等职。自2017年3月起历任本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另类投资事业部总经理等职，自2024年4月任

本公司总监。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2024年，外部监事严格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按时出席监事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忠实、勤勉地履行监督检查等职责，切实有

效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人员简历

1.公司高级管理层构成

公司设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合规负责人、总精算

师、财务负责人、审计责任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共7名。 2024年内共有两名高级管理

人员离任。

2.高级管理层职责

（1）总经理（总裁）

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①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②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③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④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⑤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⑥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合规负责人等其它高级

管理人员,并按监管关于任职资格的规定申请审核批准；

⑦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并按监管对于任职资格的规定申请审核批

准；

⑧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⑨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对业务政策进行决策，控制、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用情况；

⑩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2）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裁、总裁助理）

对总经理负责，并协助总经理工作，当总经理因故不能履行职权时，由总经理指定的副总经理、总经理助

理代行总经理职权。

（3）董事会秘书

对董事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①根据规定的程序及董事长的要求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②制作和保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档案及其他会议资料文件，保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名册和相关资料；

③按照监管规定的要求向监管报告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通知及决议，各项报告；

④协助股东、董事及监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行使权利、履行职

责；

⑤协助董事处理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向董事提供、提醒并确保其了解相关监管机构关于公司运作的法规、

政策及要求；

⑥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事务，协调公共关系，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合法、

真实和完整；

⑦协助公司董事长起草公司治理报告；

⑧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报告本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⑨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组织董事等相关人员参与培训；

⑩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4）总精算师

①分析、研究经验数据，参与制定保险产品开发策略，拟定保险产品费率，审核保险产品材料；

②负责或者参与偿付能力管理；

③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再保险制度、审核或者参与审核再保险安排计划；

④评估各项准备金以及相关负债，参与预算管理；

⑤参与制定股东红利分配制度，制定分红保险等有关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

⑥参与资产负债配置管理，参与决定投资方案或者参与拟定资产配置指引；

⑦参与制定业务营运规则和手续费、佣金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付制度；

⑧根据监管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审核、签署公开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

⑨根据监管规定，审核、签署精算报告、内含价值报告等有关文件；

⑩按照《保险公司总精算师管理办法》规定，向公司和监管报告重大风险隐患；

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5）财务负责人

①负责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建立和维护与财务会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财务会计

信息的真实性；

②负责财务管理，包括预算管理、成本控制、资金调度、收益分配、经营绩效评估等；

③负责或者参与风险管理和偿付能力管理；

④参与战略规划等重大经营管理活动；

⑤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审核、签署对外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6）合规负责人

①全面负责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领导合规管理部门；

②制定和修订公司合规政策，制订公司年度合规管理计划，并报总经理审核；

③组织执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的合规政策;

④向总经理、董事会或者其授权的专业委员会定期提出合规改进建议，及时报告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重大违规行为；

⑤审核合规管理部门出具的合规报告等合规文件；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7）审计责任人

①指导编制公司年度内部审计计划、内部审计预算；

②组织实施内部审计项目，确保内部审计质量；

③根据监管要求向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报告，与管理层沟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④及时向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或管理层报告内部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

⑤协调处理内部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关系；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苑超军先生，中国国籍

苑超军先生简历详见本部分（四）“4.董事简历” 。

（2）曾辉先生，中国国籍

曾辉先生自2024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总精算师，2024年7月至2024年11月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临时负责人。 曾先生2004年6月加入新华保险，历任精算部产品开发处产品管理专员、负债评估处长险负债评

估专员、负债评估处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曾先生拥有北京大学理学硕士研究生

学历学位，北美精算师资格证书。

（3）梁东震先生，中国国籍

梁东震先生自2017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梁先生1996年4月加入新华保险，历任营业总部团体业

务部三分部经理、团体业务部副经理、团体业务一部经理、营业总部总经理助理、总公司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助

理（主持工作）、石家庄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总公司法人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自1995年2月

至1996年4月，任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团体客户经理。 梁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中央财经大学保险专

业在职研究生结业证书。

（4）黄耀冬先生，中国国籍

黄耀冬先生自2024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黄先生自1996年1月至2000年9月任职杭州伍友工贸

有限公司；2003年6月至2017年6月历任财政部社会保障司主任科员、副处长、调研员；2017年6月至2024年7月

历任新华保险子公司管理中心总经理、不动产与子公司管理部副总经理。 黄先生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5）林先国先生，中国国籍

林先国先生自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20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 林先生自2009年

2月至2019年12月，历任新华资产高级投资经理、研究部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9年2月，历任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专户理财部投资经理、负责人；2003年7月至2006年9月，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股票研究员。 林先生拥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学位，为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会员、中国注册

会计师（CPA）协会非执业会员。

（6）吴健先生，中国国籍

吴健先生自2017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自2021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自2021年10月

担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吴先生2004年6月至2017年3月于新华保险工作，历任稽核部律师岗、风险管控中心法

律部合同管理处副经理（主持工作）、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案件管理处经理、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助理等职。 吴先生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通过基金、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拥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企业法律顾问证书。

（7）伊志友先生，中国国籍

伊志友先生自2023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 2020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伊先生自

2006年5月至2020年4月，历任新华保险合规管理部合规管理专员、内控合规部处经理、风险管理部处经理、法

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专家兼处经理；1996年7月至2004年7月历任中国文化报社记者、编辑、总编

室副主任；2004年8月至2006年4月， 担任中国保险报社主任编辑。 伊先生拥有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拥有经济师、企业高级合规师等资格证书，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九）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公司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的原则、构成、计算与发放、工作组

织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与明确；制定了《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董事监事薪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董事的

薪酬体系及标准以高管薪酬体系及标准为准，非执行董事及股权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职工监事不因担任

监事而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给予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适当津贴，津贴标准分别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定方案，

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4年，按照权责发生制统计口径，公司9名高级管理人员（含在任7人、离任2人）任职期间在公司领取的

薪酬税前合计为381.14万元（前述薪酬包含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其他货币化的福利性收入；因截至披露日

2024年度绩效薪酬尚未清算完成，故前述薪酬不含2024年度未结算的绩效薪酬）；公司4名独立董事（含在任3

人、离任1人）、1名外部监事在公司领取的津贴税前合计为48.00万元。

公司已建立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印发《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管理办法》。 公司

2024年度未发生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相关情况。

（十）公司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1.公司部门设置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部下设：年金业务管理中心、投资管理中心、运营管理中心、个养业务事业

部、产品精算部、信用评估部、战略企划部、风险管理与合规部、纪委办公室、财务部、审计部、信息技术部、人力

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

2.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共设立北京分公司、深圳分公司、湖北分公司3家分支机构。

（十一）银行保险机构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2024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专业养老保险经营机构定位，立足主责主业，围

绕服务国家战略主线，坚持稳中求进。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

章程》规定开展公司治理各项工作，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相互制衡与配合的公司治理机制

有效运作。 公司持续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切实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公司治

理水平进一步提升，2024年取得了近年来最好的经营业绩。

（十二）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全文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容参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七、偿付能力信息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偿付能力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实际资本 519,000.59 525,333.63

最低资本 31,304.22 19,131.0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628.57% 2685.7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657.93% 2745.98%

八、关联交易年度总体情况信息

2024年，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工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健全关联交易管理相关配套制度，遵循诚

实信用、公平公允、穿透识别、结构清晰的原则，严格执行关联方信息档案管理、关联交易识别、审批、报告和披

露等工作程序，通过培训宣导、数据抽查等措施不断提升关联交易管理的规范性，有效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消

费者和相关利益人的合法利益。

2024年公司共发生101笔一般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3467.3399万元，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未新签署或履

行统一交易协议。 对于一般关联交易，其中资金运用类交易1笔，金额为0.6000万元，服务类交易31笔，金额为

3341.4572万元，保险业务和其他类交易69笔，金额为125.2827万元，未发生利益转移类交易。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自有资金对关联方投资余额为0万元，符合监管规定的比例要求。

九、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大信息

2024年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秉持“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通过构建“制度筑基、风控固本、服

务赋能” 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全面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系化升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方面建

立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细则》等消保相关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全员、全过程管理；在销售展业行为规范管理方面完善客户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确保风险收益适

配；在产品规范管理方面立足主责主业，积极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体系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在内

部培训建设方面创建《消保期刊》，持续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消保培训，提升内部员工的消保专业化水平；在消

费者宣传教育机制方面依托常态化宣教机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合规教育和案例警示教育，提升消费者金

融素养，强化公司服务理念。

（二）消费者投诉及处理情况

本年度公司遵循便捷高效、多元化解原则，升级消费者投诉管理信息系统，畅通投诉受理渠道，方便消费

者反映消费纠纷事件。 加强投诉渠道公开机制，通过公司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披露投诉渠道，接受消费

者监督。 本年度公司累计收到5件保险消费投诉（含2件监管转办件），投诉内容主要为退保问题，均第一时间

联系客户询问情况，分析客户的需求点，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营造和谐保险消费环境。

十、重大事项信息

2024年7月，公司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李文峰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职资格

的批复》（金复〔2024〕474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李文峰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李

文峰先生自2024年7月12日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2024年度未发生其他监管规定的重大事项。


